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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　

積

貯

　
一

巴
陵
縣
志
卷
之
十
三

積
貯積

貯
之
政
昉
於
周
官
管
子
成
威
桓
之
業
賈
生

文
景
之
富
由
來
尙
矣
巴
邑
本
嗇
地
榖
土
少
民
多

漁
佃
爲
業
偶
値
年
不
順
成
則
衆
目
睢
睢
待
命
於

囷
廪
爲
尤
亟

國
朝
儲
偫
之
典
遍
於
郡
縣
鴻
規
鉅
制
不
可
不
詳
且

俗
敝
緣
於
民
窮
民
窮
由
於
無
制
誠
使
倉
窌
豫
備

羡
息
有
法
公
貯
朽
蠧
私
積
崇
墉
將
見
鰥
寡
孤
獨

廢
疾
者
皆
有
養
也
作
積
貯
志
附
蠲
䘏

︹
倉
厫
︺
前
制
有
舊
倉
現
行
有
常
平
倉
社
倉
附
漕
倉

按倉

厫

所

以

備

積

貯

也

志

積

貯

則

倉

厫

之

創

修

以

𩔖

相

從

故

不

入

建

置

︹
舊
倉
紀
畧
︺宋

時

巴

陵

諸

倉

無

考

明

岳

州

府

廣

豐

倉

一

在

府

署

後

便

民

倉

一

在

慈

氏

寺

址

正

德

間

知

府

張

舉

建

巴

陵

縣

預

備

倉

在

乾

明

寺

前

其

倉

之

間

數

□

榖

之

多

寡

久

已

無

稽

　

國

朝

康

熙

十

八

年

飭

建

義

倉

勸

捐

榖

石

今

已

歸

併

常

平

倉

內

統

叙

其

畧

以

備

查

考

又

按

宏

治

府

志

便

民

倉

在

縣

西

南

三

里

地

名

土

橋

冲

計

三

連

其

五

十

三

間

每

歲

夏

稅

秋

粮

收

支

於

此

預

備

倉

凡

王

所

一

在

縣

南

一

里

崇

教

坊

一

在

縣

西

二

十

五

里

永

寧

鄕

一

在

縣

東

南

六

十

里

石

潭

鄕

一

在

縣

西

南

八

十

里

延

壽

鄕

一

在

縣

東

八

十

里

永

寧

鄕

今

縣

治

已

改

倉

址

非

舊

存

之

以

備

舊

聞

︹
常
平
倉
︺丙

寅

府

志

卽

明

預

備

倉

　

國

朝

順

治

十

一

年

　

詔

直

省

府

州

縣

稽

察

預

備

常

平

倉

舊

積

料

理

新

儲

康

熙

十

八

年

戸

部

□

覆

准

地

方

□

整

理

常

平

倉

每

歲

秋

收

勸

諭

官

紳

士

民

捐

輸

米

榖
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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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例

議

叙

二

十

九

年

戸

部

覆

准

令

俊

秀

捐

納

常

□

□

榖

石

准

作

監

生

乾

隆

二

年

以

後

節

年

戸

部

文

行

□

准

動

項

採

買

總

此

倉

項

有

官

捐

民

捐

商

捐

有

捐

監

有

採

買

有

歸

併

義

倉

有

平

糶

盈

餘

有

漕

米

易

榖

另

案

各

榖

石

每

歲

以

青

黃

不

接

出

糶

秋

成

買

補

還

倉

舊

例

存

七

糶

三

乾

隆

七

年

定

例

惟

視

歲

之

豐

歉

不

拘

三

七

之

數

又

借

貸

發

賑

碾

米

兌

交

則

臨

時

奉

文

辦

理

無

常

例

︹
岳
州
府
常
平
倉
︺
舊
在
城
東
隅
白
馬
橋

卽

戎

㕔

側

凡

三

間

順

治

年

知

府

朱

光

建

後

廢

雍
正
七
年
遷
建
於
府
署
後

卽

明

廣

豐

倉

舊

址

知

府

尹

士

份

奉

文

動

項

建

凡

二

十

間

乾

隆

三

年

知

府

田

爾

易

奉

文

動

項

添

建

五

間

四

年

添

建

一

十

八

間

倉

制

自

署

後

環

繞

於

東

西

兩

旁

九

年

知

府

黃

凝

道

闢

東

西

二

倉

門

各

一

間

建

倉

神

祠

一

間

修

葺

朽

壞

甃

砌

階地

實
貯
官
民
原
捐
榖
一
百
五
十
三
石
八
斗
三
升
零

雍
正
五
年
部
撥
湖
廣
商
人
吳
鼎
和
等
捐
銀
採
買
榖

一
萬
五
千
石
乾
隆
二
年
奉
文
領
價
採
買
榖
三
千
石

四
年
動
帑
採
買
榖
一
萬
五
千
石

存

倉

尙

有

雍

正

十

二

年

盈

餘

榖

一

百

七

十

二

石

九

斗

七

升

零

乾

隆

二

年

盈

餘

榖

四

十

七

石

六

斗

零

皆

屬

另

案

項

下

又

乾

隆

三

年

動

項

採

買

榖

一

萬

五

千

石

四

年

兌

交

江

蘓

委

員

非

存

倉

之

項

故

不

叙

巴
陵
縣
常
平
倉
在
縣
南
乾
明
寺
前

卽

明

預

備

倉

故

址

　

國

朝

康

熙

五

年

知

縣

李

炌

建

後

燬

二

十

四

五

年

知

縣

爲

𡼶

孫

樹

相

繼

重

建

凡

十

餘

間

五

十

年

知

縣

王

□

英

重

修

連

舊

倉

共

三

十

六

閬

繚

以

圍

墻

雍

正

四

五

年

知

縣

胡

恒

李

襄

先

後

添

建

九

間

乾

隆

四

年

知

縣

張

世

芳

奉

文

動

項

添

建

一

十

五

間

實
貯
官
民
原
捐
榖
一
萬
一
百
四
十
五

石
三
斗
六
升
零
乾
隆
四
年
動
帑
採
買
榖
一
萬
五
千

□
□
案
原
捐
榖
一
百
一
十
八
石
九
斗
五
升
撥
存
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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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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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洲
壞
船
榖
七
十
六
石

存

倉

尙

有

雍

正

七

年

斛

□

□

餘

榖

一

十

八

石

亦

歸

另

案

□

下

其

節

年

支

給

軍

犯

口

糧

榖

係

於

常

平

倉

貯

數

內

扣

除

歲

無

定

額
︹
按
︺

以

上

皆

丙

寅

府

志

所

載

數

目

今
戸
糧
冊
載
額
貯
常
平
倉
榖
八
千
石
留
備
榖
二
千

六
百
八
十
八
石
五
斗
七
升
零
停
運
豫
省
榖
一
萬
石

加
貯
榖
六
千
石
收
借
給
舊
江
村
息
榖
一
百
三
十
四

石
八
斗
收
買
停
運
漕
船
丁
舵
月
糧
食
米
歸
欵
外
餘

榖
四
百
六
十
五
石
五
斗
八
升
零
總
共
榖
二
萬
七
千

二
百
八
十
八
石
九
斗
五
升
零
又
乾
隆
三
十
二
年
府

倉
歸
併
首
邑
榖
二
萬
七
千
零
六
十
九
石
七
斗
一
升

零
附
貯
另
案
官
民
勸
捐
榖
一
百
一
十
八
石
九
斗
五

升
七
合
又
雍
正
七
年
奉
文
新
頒
制
斛
較
漕
斛
每
石

浮
榖
八
合
共
存
浮
榖
一
十
八
石
零
四
升
又
乾
隆
四

年
收
簰
洲
壞
船
撥
存
榖
七
十
六
石
外
附
貯
城
社
榖

九
百
三
十
石
四
斗
零
總
共
榖
五
萬
五
千
五
百
零
五

石
六
斗
六
升
七
合

︹
按
︺

丙

寅

志

與

今

冊

所

載

其

數

不

同

緣

此

榖

屢

年

給

發

生

息

故

也

︹
岳
州
衛
常
平
倉
︺
在
衛
署
二
門
內
兩
旁

凡

三

間

雍

正

十

年

守

備

劉

成

圖

奉

文

動

項

建

乾

隆

四

年

又

奉

文

動

項

添

建

三

間

十

年

守

備

王

汝

舟

奉

文

動

項

添

建

三

間

實

貯
官
軍
原
撥
貯
榖
二
千
七
十
二
石
四
斗
六
升
零
乾

隆
四
年
奉
文
動
帑
採
買
榖
三
千
石
十
年
添
貯
江
米

易
榖
一
千
石

按

丙

寅

府

志

載

常

平

倉

榖

共

六

千

零

七

十

二

石

四

斗

六

升

今
冊
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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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止
存
榖
五
千
零
一
十
一
石
二
斗
四
升
九
合

︹
社
倉
︺丙

寅

府

志

例

自

康

熙

二

十

八

年

戸

部

文

行

置

准

飭

令

州

縣

官

紳

士

民

捐

輸

米

榖

設

立

社

倉

雍

正

年

屢

奉

部

文

勸

輸

社

倉

皆

有

實

貯

乾

隆

十

年

廵

撫

蔣

溥

奏

准

於

適

中

之

地

酌

建

總

倉

設

立

斗

級

給

以

工

食

專

司

看

守

︹
巴
陵
縣
社
倉
︺
舊
分
建
三
十
五
處
乾
隆
十
年
歸
併
建

立
總
倉

常

平

倉

側

一

間

東

鄕

青

岡

驛

二

間

南

鄕

鹿

角

司

一

間

知

縣

薛

㴻

奉

文

動

支

息

榖

建

實
貯
官
民
原
捐
本
榖
二
千
一
百
三
十
七
石
三
斗
八

升
按

以

上

皆

丙

寅

府

志

數

目

今
冊
載
楊
林
社
倉
貯
榖
六
百
三
十

一
石
五
斗
青
岡
社
倉
貯
榖
六
百
二
十
九
石
八
斗
鹿

角
社
倉
貯
榖
七
百
三
十
四
石
四
斗
共
貯
榖
一
千
九

百
九
十
五
石
七
斗

按

楊

林

社

倉

卽

常

平

倉

側

一

間

倉

也

此

與

舊

志

載

不

同

又

縣
社
倉
榖
共
九
百
三
十
石
零
乾
隆
四
十
二
年
并
附

貯
常
平
倉

︹
岳
州
衞
社
倉
︺
附
衞
署
常
平
倉
內
實
貯
原
官
捐
本
榖

一
百
二
十
三
石
五
升
　
今
冊
載
實
存
榖
一
百
九
十

五
石
一
斗
二
升
九
合
五
勺

︹
附
漕
倉
︺丙

寅

府

志

明

初

漕

糧

例

赴

武

昌

陳

公

套

兌

交

萬

歴

三

十

六

年

郡

人

給

事

中

姜

性

奏

改

於

岳

城

北

門

外

青

泥

灣

交

兌

爲

便

報

可

長

岳

衡

三

郡

凡

二

十

二

州

縣

俱

於

皇

華

亭

設

立

水

次

漕

倉

每

歲

糧

道

按

岳

監

兌

岳
州
府
屬
漕
倉

巴

陵

縣

十

一

間

平

江

縣

十

二

間

臨

湘

縣

六

間

華

容

縣

四
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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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長
沙
府
屬
漕
倉

長

沙

縣

九

間

善

化

縣

四

間

湘

陰

□

九

間

湘

潭

縣

九

間

醴

陵

縣

七

間

□

鄕

縣

七

間

茶

陵

州

八

間

攸

縣

七

間

瀏

陽

縣

一

十

四

間

寧

鄕

縣

五

間

益

陽

縣

六

間

衡
州
府
屬
漕
倉

衡

陽

縣

十

八

間

衡

山

縣

七

間

耒

陽

縣

八

間

常

寧

縣

二

間

安

仁

縣

一

間

︹
附
蠲
恤
︺按

丙

寅

府

志

蠲

恤

門

但

載

養

濟

院

等

項

而

於

　
︹
國

朝
︺

百

餘

年

蠲

免

錢

糧

大

典

闕

而

未

備

兹

特

首

列

蠲

免

一

項

而

以

諸

恤

典

附

載

其

後

順
治
四
年
岳
州
大
旱
　
奏
開
除
荒
田
絶
丁
額
俱
免

徵
　
十
一
年
奉

詔
順
治
六
七
兩
年
直
省
地
丁
本
折
錢
糧
拖
欠
在
民
者

悉
予
豁
免
　
十
二
年
奉

詔
順
治
八
九
兩
年
直
省
地
丁
本
折
錢
糧
拖
欠
在
民
者

悉
予
豁
免
　
康
熙
元
年
奉

詔
直
省
順
治
十
五
年
以
前
民
欠
各
項
錢
糧
槪
行
蠲
免

四
年
奉

詔
直
省
順
治
十
六
十
七
十
八
等
年
各
項
民
欠
錢
糧
俱

令
蠲
除
　
十
年
覆
准
湖
南
各
官
揑
報
墾
荒
一
時
希

圖
紀
錄
以
致
百
姓
包
賠
錢
糧
世
受
其
累
行
令
該
撫

查
明
悉
予
蠲
免
又

恩
詔
蠲
免
直
省
康
熙
四
五
六
年
舊
欠
地
丁
等
項
錢
糧

又
是
年
岳
州
大
旱
　
奏
免
本
年
地
丁
錢
糧
十
之
六

二
十
年
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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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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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恩
詔
康
熙
十
七
年
以
前
民
欠
錢
糧
該
督
撫
查
明
保
題

豁
免
　
二
十
三
年
奉

恩
詔
江
南
□
江
江
□
湖
廣
省
分
自
用
兵
以
來
供
應
繁

苦
□
□
□
□
三
十
四
年
所
運
漕
糧
著
免
三
分
之
一

自
十
三
年
起
至
二
十
二
年
拖
欠
漕
項
錢
糧
著
自
康

熙
二
十
三
年
起
每
年
帶
徵
一
年
以
免
小
民
一
時
並

徵
之
累
　
二
十
五
年
奉

上
諭
湖
南
福
建
爾
省
二
十
六
年
下
半
年
二
十
七
年
上

半
年
地
丁
各
項
錢
糧
盡
行
蠲
免
　
二
十
七
年
奉

上
諭
康
熙
十
七
年
以
前
民
欠
漕
項
銀
兩
米
麥
俱
著
蠲

免
　
三
十
年
奉

上
諭
湖
廣
江
西
浙
江
江
蘓
安
徽
山
東
應
輸
漕
米
著
自

康
熙
三
十
一
年
始
以
次
各
蠲
免
一
年
　
三
十
八
年

奉
上
諭
湖
南
地
方
素
稱
魚
米
之
鄕
比
來
雖
年
穀
順
成
而

民
間
猶
未
盡
充
裕
是
用
格
外
加
恩
以
綏
𥠖
庻
所
有

康
熙
三
十
九
年
湖
南
通
省
地
丁
雜
稅
等
項
錢
糧
著

一
槪
蠲
免
　
四
十
四
年
奉

上
諭
曩
年
楚
省
錢
糧
雖
累
行
豁
免
今
已
往
歴
數
載
未

經
特
蠲
將
該
省
額
賦
全
免
一
年
以
示
朕
加
恩
優
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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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十
三
　

積

貯

　
七

之
至
意
湖
北
湖
南
康
熙
四
十
五
年
除
漕
糧
漕
項
□

其
餘
地
丁
銀
米
一
槪
免
徵
舊
欠
未
完
者
並
停
輸
□

四
十
五
年
奉

上
諭
山
西
陝
西
甘
肅
安
徽
江
蘓
浙
江
江
西
湖
北
湖
南

福
建
廣
東
各
省
自
康
熙
四
十
三
年
以
前
未
完
地
丁

錢
糧
通
行
豁
免
　
又
四
十
五
年
岳
州
饑
疫
　
奏
免

本
年
錢
糧
有
差
　
五
十
年
奉

上
諭
將
五
十
年
天
下
錢
糧
通
行
蠲
免
諸
臣
集
議
自
五

十
年
爲
始
三
年
之
內
全
免
一
週
山
西
河
南
陝
西
甘

肅
湖
北
湖
南
各
府
屬
除
漕
項
外
五
十
一
年
應
徵
地

畝
銀
兩
著
查
明
全
免
並
歴
年
舊
欠
亦
俱
著
兔
徵

五
十
五
年
岳
州
大
水
　
奏
發
賑
減
糧
額
仍
免
本
年

錢
糧
有
差
　
五
十
六
年
奉

上
諭
直
隸
安
徽
江
蘓
浙
江
江
西
湖
廣
陝
西
甘
肅
等
八

處
帶
徵
地
丁
屯
衞
銀
兩
槪
免
徵
收
　
六
十
年
十
一

月
奉

恩
詔
各
省
民
欠
錢
糧
着
該
部
查
明
具
奏
其
年
久
□
□

者
候
旨
豁
免
　
□
□
五
年
奉

上
諭
前
□
湖
南
濱
湖
之
州
縣
有
數
□
□
水
已
□
諭
□

令
湖
廣
總
督
會
□
湖
南
廵
撫
□
明
□
恩
賑
䘏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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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十
三
　

積

貯

　
八

貴
而
肯
甘
心
爲
盗
者
此
皆
□
□
兼
之
川
襄
水
□
□

詐
乘
地
方
小
有
旱
潦
遂
以
湘
陰
益
陽
巴
陵
臨
湘
□

心
妄
行
不
法
甚
屬
可
惡
卽
陽
沅
江
等
十
一
州
縣
衞

陰
雨
車
輛
難
行
而
米
價
亦
動
支
公
用
銀
兩
賬
䘏
其

有
之
事
豈
容
小
民
藉
口
以
稻
已
於
六
月
初
約
計
收

湖
南
生
事
爲
首
之
奸
民
已
俱
係
豐
收
其
中
晚
二
稻

審
訊
或
另
有
指
使
之
人
或
目
今
米
麥
價
値
俱
已
平

問
明
白
不
可
言
廹
於
饑
寒
查
湖
南
被
水
之
地
今
據

也
仍
按
分
數
豁
免
本
年
錢
屬
明
晰
此
數
州
縣
連
年

上
諭
江
西
湖
北
湖
南
三
省
著
被
水
之
地
一
體
加
恩
雖

糧
各
蠲
免
四
十
萬
兩
　
十
銀
兩
委
員
賬
恤
朕
恐
所

上
諭
岳
州
府
屬
之
巴
陵
縣
報
用
司
庫
帑
銀
二
萬
兩
作

十
五
兩
七
錢
二
分
零
查
明
沾
實
惠
至
湖
北
湖
南
近

加
增
之
項
俱
全
行
禁
革
　
易
至
泛
濫
然
居
民
常
被

上
諭
將
雍
正
十
二
年
以
前
各
隄
岸
未
修
或
有
疏
濬
不

又
九
月
奉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居
俟
邁
桂
到
任
後
會
同

恩
詔
民
欠
錢
糧
係
十
年
以
上
將
如
何
興
修
防
䕶
之
處

乾
隆
七
年
覆
准
巴
陵
華
湖
南
米
價
稍
貴
之
時
卽

災
分
别
借
賬
緩
徵
仍
按
分
水
災
民
求
乞
米
糧
而
□

上
諭
將
乾
隆
丙
寅
年
直
省
應
斷
無
有
因
一
時
被
水
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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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

貯

　
九

□
報
今
年
五
月
以
後
雨
水
平
素
𠒋
惡
匪
類
□
□
□

同
庭
其
近
湖
低
窪
之
處
有
廹
於
饑
寒
爲
名
煽
惑
□

容
澧
州
安
鄕
岳
州
武
陵
龍
如
向
來
京
城
地
方
偶
値

申
報
被
水
已
經
委
員
查
勘
覺
驟
長
此
𡬶
常
各
處
必

餘
長
靖
等
九
府
屬
各
報
早
爲
非
乎
據
布
蘭
泰
奏
稱

成
有
八
分
九
分
十
分
不
等
被
擒
獲
著
該
督
撫
嚴
加

盡
皆
秀
發
八
月
俱
可
收
穫
再
有
𠒋
惡
之
黨
務
期
究

減
等
語
朕
前
令
該
督
撫
行
不
得
已
所
爲
少
加
寛
縱

布
蘭
泰
報
十
一
州
縣
衞
甚
糧
　
八
年
奉

被
水
甚
爲
可
憫
著
照
湖
北
將
辛
亥
年
三
省
額
徵
錢

據
布
蘭
泰
奏
稱
已
經
動
用
三
年
奉

發
之
銀
或
未
敷
用
著
再
動
出
盈
餘
漁
稅
共
五
百
八

速
確
查
散
給
務
使
窮
民
均
係
屬
零
星
商
販
及
額
外

江
濱
湖
之
地
雖
地
勢
低
□
又
奉

水
患
朕
心
深
爲
憫
惻
或
有
省
民
欠
錢
糧
悉
行
寛
免

力
務
須
設
法
經
理
以
安
民

湖
北
湖
南
廵
撫
悉
心
商
酌
者
着
該
部
查
奏
候
豁
免

詳
悉
速
議
具
奏
又
聞
近
日
容
湘
陰
等
九
縣
續
被
水

有
奸
民
撐
駕
小
舟
指
稱
被
數
蠲
免
田
糧
　
十
年
□

刼
客
舟
財
物
者
凡
屬
良
民
徵
錢
糧
通
行
豁
免
照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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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十
三
　

積

貯

　
十

熙
五
十
年
之
例
分
作
三
年
以
次
豁
免
丙
寅
年
湖
南

地
丁
錢
糧
通
行
豁
免
又
各
省
蠲
免
正
賦
之
年
若
有

未
完
之
舊
欠
著
一
併
停
其
徵
收
　
三
十
五
年
恭
逢

皇
太
后
八
旬
萬
壽
湖
南
地
丁
錢
糧
通
行
豁
免
　
四
十

二
年

皇
太
后
升
遐
推
廣

仁
慈
奉

旨
普
免
錢
糧
湖
南
輪
於
己
亥
年
全
行
蠲
免
　
五
十
五

年
恭
逢

高
祖
純
皇
帝
八
旬
萬
壽
普
免
錢
糧
　
六
十
年
舉
行
歸

政
典
禮
奉

旨
普
免
天
下
錢
糧
　
又
奉

上
諭
湖
南
年
清
年
款
向
無
積
欠
於
下
年
正
賦
寛
免
十

分
之
二
岳
州
因
辰
苗
不
法
係
西
北
兩
路
兵
差
入
楚

首
境
卽
於
嘉
慶
元
年
首
先
普
免
其
減
免
十
分
之
二

於
嘉
慶
二
年
補
免
　
嘉
慶
元
年
七
月
奉

上
諭
湖
南
剿
捕
苗
匪
附
近
苗
疆
地
方
多
被
蹂
躪
着
再

加
恩
將
歲
應
徵
錢
糧
全
行
豁
免
岳
州
於
嘉
慶
四
年

輪
免

︹
附
養
濟
院
︺丙

寅

府

志

自

明

初

官

建

院

宇

以

處

孤

貧

殘

疾

無

告

之

人

照

依

額

數

每

名

歲

給
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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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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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

貯

　
十
一

糧

米

三

石

六

斗

折

銀

五

錢

另

給

花

布

銀

□

□

□

四

朝

因

之

乾

隆

二

年

定

例

其

有

實

在

孤

貧

殘

疾

浮

於

額

數

者

亦

收

養

院

內

動

支

公

項

□

發

口

糧

養
濟
院
明
初
在
城
南
墖
前
市
成
化
間
知
府
李
鏡
遷

建
東
門
外
汴
河
右
岸
後
廢
　
國
朝
乾
隆
三
年
　
題

奉
發
帑
建
復

正

房

三

間

厢

房

三

間

定
額
收
養
孤
貧
二
十
三
名

︹
附
普
濟
堂
︺
在
柴
家
嶺
　
國
朝
乾
隆
十
年
知
府
黃
凝

道
詳
將
天
主
堂
改
建

例

地

方

士

民

公

建

屋

宇

設

備

衣

食

存

養

老

疾

無

依

之

人

乾

隆

元

年

戸

部

文

行

覆

准

令

直

省

酌

量

辦

理

院

司

檄

飭

舉

行

至

是

知

府

黃

凝

道

始

詳

將

天

主

堂

改

建

並

捐

俸

銀

五

十

兩

監

生

李

可

鳯

捐

銀

一

百

兩

又

各

官

及

紳

士

共

捐

銀

六

百

兩

交

李

可

鳯

原

開

岳

州

營

惠

濟

典

每

月

二

分

行

息

收

養

孤

貧

至

乾

隆

二

十

一

年

本

至

二

千

一

百

有

零

呈

請

减

至

一

分

五

厘

行

息

三

十

四

年

惠

濟

典

奉

裁

改

爲

籌

備

典

李

可

鳯

復

與

孫

興

梯

承

辦

請

將

解

存

府

庫

餘

息

銀

六

百

九

十

兩

並

劉

阿

陶

所

捐

田

畝

租

稞

折

銀

槪

歸

作

堂

本

共

銀

三

千

兩

零

詳

允

作

一

分

行

息

四

十

年

李

可

鳯

之

子

李

勇

第

接

辦

共

實

存

本

銀

三

千

一

百

二

十

兩

七

錢

六

分

八

厘

每

年

息

銀

由

岳

州

府

經

歴

按

月

支

給

孤

貧

口

糧

造

冊

報

銷

額

養

孤

貧

男

婦

四

十

六

名

每

名

每

日

例

給

發

口

糧

米

一

升

折

錢

十

文

鹽

菜

錢

五

文

夏

給

每

名

凉

蓆

一

床

開

銷

銀

五

分

蒲

扇

一

把

開

銷

銀

五

厘

冬

給

每

名

棉

襖

□

件

開

銷

銀

四

錢

病

故

棺

木

銀

五

錢

抬

埋

銀

一

錢

二

分

外

看

堂

役

二

名

看

守

慶

祝

所

役

一

名

每

月

各

給

工

食

銀

五

錢

五

十

六

年

知

縣

鄭

遇

亨

追

繳

本

銀

另

召

紳

士

承

領

生

息

歴

年

除

支

放

及

工

食

報

銷

外

下

餘

息

銀

存

經

管

處

︹
附
惠
民
局
︺丙

寅

府

志

例

自

明

初

官

爲

建

屋

廣

貯

藥

材

主

以

醫

學

凡

貧

民

疾

病

無

力

醫

治

者

給

藥

醫

之

︹
岳
州
府
惠
民
局
︺
在
府
前
旌
善
亭
則
︹
明
︺
嘉
靖
間
知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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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

貯

　
十
二

韓
士
英
建
今
廢
　
︹
國
朝
︺
乾
隆
八
年
知
府
黃
凝
道
施

丸
藥
於
城
隍
廟

︹
巴
陵
縣
惠
民
局
︺
未
建

明

萬

歴

間

吏

員

蕭

時

逢

助

施

藥

餌

於

公

所

︹
附
漏
澤
園
︺丙

寅

府

志

例

自

明

初

官

民

捐

地

置

立

義

冢

施

瘞

貧

尸

收

埋

無

主

枯

骨

或

併

給

棺

殮

　

國

朝

尤

重

其

典

順

冶

九

年

令

有

司

官

掩

埋

暴

骨

仍

將

埋

□

數

目

報

部

又

令

有

司

將

好

義

之

人

收

埋

枯

骨

多

者

□

匾

旌

奬

康

熙

二

十

四

年

令

地

方

官

建

□

□

□

立

法

收

埋

咨

報

禮

部

︹
漏
澤
園
︺
凡
三
一
在
縣
北
較
塲
旁
一
在
縣
東
地
藏
庵

一
在
縣
南
呂
仙
亭
俱
明
初
官
建

萬

歴

間

吏

員

蕭

時

逢

施

棺

立

義

冢

於

湖

濱

崇

正

間

□

民

江

□

合

立

萬

枯

壟

於

丁

油

橋

道

南

　

國

朝

雍

正

六

年

□

員

張

之

經

培

朱

家

條

孤

墳

七

□

四

十

冢

□

隆

甲

甲

年

監

生

邱

起

龍

施

棺

八

百

具

乙

巳

年

生

□

喬

先

超

培

地

藏

庵

孤

墳

五

百

餘

冢

按

育

嬰

堂

丙

寅

府

□

例

□

□

好

善

之

人

建

屋

僱

乳

凡

嬰

孩

之

不

能

□

□

者

□

留

乳

養

官

董

其

成

明

以

前

無

考

　

國

朝

雍

正

二

年

禮

部

欽

奉

　

上

諭

行

文

轉

飭

有

司

勸

募

照

例

推

行

又

□

流

所

例

官

建

屋

存

養

四

方

無

依

之

人

　

國

朝

乾

隆

二

年

欽

奉

　

恩

詔

各

省

民

人

有

孤

□

殘

疾

無

人

贍

養

者

該

地

方

官

加

意

撫

恤

如

無

廬

舍

棲

處

□

□

棲

蔬

所

以

便

棲

處

二

者

邑

均

未

□

修

︹
附
救
生
船
︺丙

寅

府

志

例

防

　

國

朝

乾

隆

二

年

廵

撫

高

其

倬

　

奏

於

洞

□

□

湖

設

船

十

六

𨾏

總

督

史

貽

直

　

奏

添

□

舵

檡

□

□

十

二

𨾏

先

後

分

布

險

要

拯

救

覆

溺

九

年

二

月

知

府

黃

凝

道

以

舊

船

短

小

不

能

冐

□

衝

風

且

水

手

四

名

難

於

應

猝

力

請

改

造

長

大

船

式

□

水

手

俾

收

救

生

實

效

廵

撫

蔣

溥

　

奏

𠃔

照

造

今

制

共

船

十

八

𨾏

每

𨾏

長

四

丈

二

尺

寛

七

尺

高

二

尺

六

寸

篙

槳

篷

□

全

每

船

水

手

六

名

每

名

歲

支

工

食

銀

六

兩

分

□

管

轄

定

以

灣

□

地

方

專

司

拯

救

大

小

歲

修

如

例

支

項

岳
州
清
軍
㕔
管
轄
救
生
船
八

君

山

一

艑

山

一

龍

廻

觜

一

布

袋

口

一

舵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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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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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
洲

一

九

馬

觜

一

萬

石

湖

一

磊

石

一
︹
按
︺

此

八

船

向

屬

清

軍

㕔

管

轄

今

屬

通

判

管

轄

而

隸

於

水

師

營

汛

□

磊

石

一

𨾏

今

改

設

於

金

泊

港

巴
陵
縣
管
轄
救
生
船
八

岳

陽

門

一

南

津

港

一

鹿

角

一

劉

公

磯

一

城

陵

磯

一

荆

河

口

一

曰

螺

磯

一

楊

林

磯

一
︹
按
︺

縣

船

入

白

螺

磯

一

改

設

於

道

人

磯

岳

陽

門

劉

公

磯

城

陵

殘

楊

林

磯

五

𨾏

隸

於

城

守

營

南

津

港

一

改

設

於

黃

石

磯

鹿

角

荆

河

口

三

𨾏

隸

於

水

師

營

外

二

𨾏

設

華

容

︹
附
救
火
具
︺內

寅

府

志

例

昉

　

國

朝

雍

正

六

年

欽

奉

　

上

諭

地

方

官

備

救

火

器

具

□

□

撲

救

乾

隆

八

年

廵

撫

蔣

漙

檄

議

添

置

并

選

練

兵

役

備

川

其

制

貯

水

有

水

桶

轉

水

銃

翻

車

蘸

水

有

□

搭

折

取

物

料

有

火

鈎

火

鐮

砍

取

釘

絆

有

大

斧

□

倒

房

屋

有

鐵

錨

摃

繩

皆

官

爲

捐

造

分

給

牌

甲

收

領

縣
設
水
桶
九
十
二
水
缸
十
二
麻
塔
六
十
八
火
鈎
六

十
八
銅
水
銃
貯
價
候
置

乾

隆

八

年

署

糧

道

倉

德

捐

置

大

桶

二

十

於

四

門

︹
附
監
犯
口
糧
︺

︹
岳
州
府
︺
監
犯
口
糧
例

丙

寅

府

志

明

時

木

設

口

糧

司

獄

鈕

某

捐

置

府

城

北

磨

刀

坑

等

處

獄

田

一

百

畝

歲

入

租

以

供

監

犯

之

不

能

自

給

者

　

國

朝

雍

正

十

三

年

覆

准

罪

囚

支

給

口

糧

之

例

乾

隆

三

年

戸

部

文

行

各

屬

囚

糧

每

名

日

給

米

一

升

錢

五

文

原

捐

置

有

田

之

府

州

縣

仍

照

舊

支

給

今

獄

田

歲

入

租

榖

視

年

豐

歉

無

定

額

係

司

獄

管

理

按

照

各

縣

解

到

人

犯

出

入

監

日

支

扣

報

銷

乾

隆

七

年

至

十

年

知

府

黃

凝

道

額

外

歲

捐

棉

衣

分

給

各

犯

併

巴

陵

縣

監

犯

︹
巴
陵
縣
︺
監
犯
口
糧
衣
物
例

丙

寅

府

志

縣

舊

無

監

犯

衣

糧

公

項

　

國

朝

雍

正

十

三

年

刑

部

文

行

覆

准

斬

絞

軍

流

徒

犯

日

給

米

一

十

錢

五

文

米

於

存

倉

穀

石

支

錢

令

該

官

養

廉

墊

給

赴

司

於

存

公

銀

內

領

還

乾

隆

二

年

文

行

覆

准

監

犯

歲

給

棉

衣

扇

蓆

病

給

藥

餌

斃

給

棺

木

三

年

文

行

覆

准

監

犯

冬

月

給

炭

薑

湯

夏

月

搭

蓋

涼

篷

酌

給

茶

葉

均

動

用

自

理

□

罰

贖

鍰

如

有

不

敷

於

公

項

銀

內

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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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
給
︹
按
︺

監

獄

撘

蓋

涼

篷

已

於

乾

隆

五

十

四

年

奉

　

特

旨

停

止

︹
岳
州
衞
︺
軍
犯
分
發
四
縣
收
管
酌
給
口
糧
安
揷
例

□寅

府

志

舊

例

收

到

各

省

軍

犯

發

岳

州

衞

收

管

　

國

朝

乾

隆

七

年

兵

部

文

行

覆

准

照

閩

省

例

收

到

軍

犯

發

四

縣

收

管

該

犯

年

老

殘

疾

者

撥

入

養

濟

院

給

與

孤

貧

口

糧

少

壯

貧

窮

又

無

手

藝

者

按

名

照

給

孤

貧

口

糧

一

年

爲

止

於

存

貯

倉

穀

項

下

開

銷

該

犯

風

土

漸

熟

有

驛

遞

地

方

交

驛

夫

頭

管

束

令

其

當

差

給

與

應

得

工

食

無

驛

遞

地

方

查

有

公

用

夫

役

交

夫

頭

管

束

令

其

一

體

充

當

亦

給

與

應

得

工

食

至

挾

有

㣲

貲

習

有

手

藝

者

交

地

保

收

管

自

爲

謀

生

每

月

朔

日

地

方

官

查

㸃

一

次

論
曰
自
古
積
貯
若
常
平
若
廣
濟
若
義
若
社
其
始

未
嘗
不
善
而
其
後
同
歸
滋
蠧
無
復
優
劣
者
何
也

蓋
利
之
所
在
害
之
所
伏
興
一
利
卽
生
一
害
矣
間

考
積
貯
或
貯
於
官
或
貯
於
民
要
之
皆
官
司
其
權

官
之
稽
察
不
能
周
也
民
之
緩
急
不
能
定
也
軍
之

需
費
不
能
杜
也
官
有
疎
忽
之
意
吏
生
囊
槖
之
奸

罷
士
罷
民
遂
皆
有
鼠
豕
之
心
物
久
則
變
固
其
所

也
吾
觀
持
籌
荒
政
莫
善
於
東
陵
富
民
之
積
穀
彼

社
倉
之
貯
於
民
善
矣
而
司
於
官
亦
猶
貯
於
官
也

莫
若
一
切
司
於
民
而
官
不
與
焉
常
平
廣
濟
公
貯

也
公
貯
則
人
人
有
覬
覦
之
心
故
不
得
不
司
於
官

乃
司
於
官
而
民
緩
急
難
自
便
又
莫
若
一
切
使
民

私
貯
之
而
公
不
與
焉
私
貯
之
而
私
放
之
放
之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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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
不
能
償
將
索
之
而
不
應
雖
嚴
罰
極
刑
且
不
能
如

命
而
民
之
私
貯
敗
矣
又
莫
若
使
民
得
一
切
私
質

之
而
無
事
追
索
焉
如
東
陵
富
民
之
積
榖
取
息
止

於
三
分
夫
三
分
行
息
實
亦
不
過
一
分
而
止
放
榖

與
收
穀
其
時
價
低
昂
甚
遠
加
以
蟲
鼠
之
耗
霉
濕

之
敗
權
槪
之
虧
與
夫
修
葺
囷
倉
經
營
出
入
之
費

通
年
所
得
不
過
一
分
而
止
視
典
當
之
利
民
相
去

懸
矣
今
巴
陵
三
十
四
里
各
里
俱
有
貯
榖
之
家
年

豐
則
富
民
有
什
一
之
得
歲
凶
則
貧
民
無
星
□
之

愳
有
積
貯
之
利
無
積
貯
之
害
可
以
救
常
平
義
社

之
失
留
心
積
貯
之
政
者
其
必
有
取
於
是
焉
若
平

日
不
籌
裕
民
之
本
計
而
苟
簡
因
仍
以
從
事
偶
值

災
侵
衆
目
恇
懼
嗷
嗷
然
與
鰥
寡
孤
獨
廢
疾
者
同

待
哺
於

朝
廷
其
何
以
救
流
亡
之
苦
歟

巴
陵
縣
志
卷
之
十
三
終

計

十

五

頁

尾

空

四
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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